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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36/2021_2022__E5_80_BA_

E5_8A_A1_E9_87_8D_E7_c42_536379.htm 我们是一家大型煤

电企业，由于我公司的原煤发热量较高，全国许多发电厂都

想购买我公司的煤炭产品。其中，我公司与江苏某电厂的合

作时间最长。然而，只因 1999年~2001年全国的煤炭生产过剩

，致使多家电厂都拖欠我公司的货款。其中，尤其以江苏这

家电厂拖欠我们的货款最多。为了彻底解决货款拖欠问题，

我公司于2003年5月与江苏这家电厂签订了一份债务清偿协议

，即江苏这家电厂用其资产评估净值为1820万元（评估原值

为2600万元）的3条选煤生产线，抵偿其几年来拖欠我公司的

煤款2590万元。我公司财务部门根据《企业会计制度-债务重

组》（财会[2001]7号）第十条的规定，以债权的账面价

值2590万元作为清偿债务的非现金资产-3条选煤生产线的入

账价值，即将3条选煤生产线的固定资产价值确定为2590万元

，一方面增加固定资产 2590万元，同时冲减应收账款2590万

元。3条选煤生产线于2004年2月投入生产使用，我公司便

于2004年3月起开始每月提取10.25万元的固定资产折旧[2590万

元×（1－5％）]÷20年÷12月。到年底，3条选煤生产线共提

取折旧102.5万元。 百考试题为你加油 然而，最近我市地税局

稽查局在对我公司进行2004年度企业所得税专项检查时，认

为我公司在2003年5月份对抵偿债务的3条选煤生产线进行计

价时，只应该以资产评估净值1820万元（即公允价值）来确

定固定资产的价值。因此，他们认为我公司在2004年度计提

固定资产折旧时，每月多提了折旧额3.05万元，即：10.25万



元－ [1820万元×（1－5％）]÷20年÷12月，全年共多提折旧

额30.5万元。于是，我市地税局稽查局要我公司2004年度补缴

企业所得税 10.065万元。 请问，我市地税局稽查局要求我公

司以1820万元作为抵账的3条选煤生产线的固定资产入账价值

并以此作为提取折旧的依据正确吗？如果是这样，那么对于

我公司应收账款的账面价值2590万元与资产评估净值1820万

元（即公允价值）之间的差额770万元，我们又该如何处理呢

？ 答：根据《企业债务重组业务所得税处理办法》（国家税

务总局令第6号）第二条、第三条、第四条、第六条的规定，

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发生的包括以非现金资产进行清偿债务

在内的涉及债务条件修改的所有事项，均属于税法和《企业

财务制度》、《企业会计准则》所指的“债务重组”业务；

债务重组业务的债权人对其取得的非现金资产，应当按照有

关资产的公允价值（包括与转让资产有关的税费）确定其计

税成本，据以计算可以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的固定资产折旧

费用、无形资产摊销费用或者结转商品销售成本。因此，在

你公司与江苏某电厂进行的债务重组业务活动中，你公司应

该以江苏某公司清偿你公司债务的非现金资产-3条选煤生产

线的公允价值（资产评估净值）1820万元作为3条生产线的计

税成本（即固定资产价值），并以此作为计提固定资产折旧

的依据。所以，你市地税局稽查局认为你公司在2004年3

月~12月多提了固定资产折旧额30.5万元，而要你公司补

缴10.065万元的企业所得税是符合税法规定的。 那么，你公

司应收账款的账面价值2590万元与资产评估净值1820万元（

即公允价值）之间的差额770万元又该如何处理呢？根据《企

业债务重组业务所得税处理办法》（国家税务总局令第6号）



第六条的规定，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业务，

债权人应当将重组债权的计税成本与收到的现金或者非现金

资产的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，确认为当期的债务重组损失，

冲减当期应纳税所得。因此，对于你公司应收账款的账面价

值2590万元与资产评估净值1820万元之间的差额770万元，你

公司在2003年度进行债务重组的账务处理时，就应该直接作

为你公司2003年度的债务重组损失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前进行

扣除。如今， 2004年度的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早已结束，对

你公司应在2003年度冲减而没有冲减应纳税所得额的债务重

组损失，你公司只能通过调整2003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来解

决。如果2003年度存在多缴企业所得税的情况，则你公司可

以向税务机关申请抵顶以后年度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。

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